


臺東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 

第六條附件修正草案總說明 

    臺東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於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一

日訂定發布，並於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一次。 

    為適當反應焚化廠處理廢棄物之營運成本，以利本縣推動焚

化業務，爰擬具本辦法第六條附件修正草案，調整收費標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東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 

    第六條附件四(修正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縣焚化廠代處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： 

廢棄物總種 處理費用(元/公噸)(註) 

一般廢棄物 四千 

一般事業廢棄物 四千 

註： 

1. 未滿一公噸者以一公噸計算。 

2. 處理費用依焚化廠重置、操作維護、飛灰及底渣處理費每

年由臺東縣環境保護局依實際操作營運成本及物價水準指

數調整之。 

 

  



臺東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 

    第六條附件四(修正後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縣焚化廠代處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： 

廢棄物總種 處理費用(元/公噸)(註) 

一般廢棄物 六千 

一般事業廢棄物 六千 

註： 

1. 未滿一公噸者以一公噸計算。 

2. 處理費用依焚化廠重置、操作維護、飛灰及底渣處理費每

年由臺東縣環境保護局依實際操作營運成本及物價水準指

數調整之。 

 

修正說明：為適當反應焚化廠處理廢棄物之營運成本，爰調整處理費

用。  


